
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

2006 年，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工作认真贯彻《注

册会计师法》和《行政许可法》，依法行政，建章立制，努

力优化执业环境，提高监督服务效率，行业行政管理工作取

得新的成绩和进展。

一、建章立制，初步建立行业法规体系

发布实施的部门规章有《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

办法》和《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

监督暂行办法》整合了原有多个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审批、管

理的文件和规定，内容上较为全面，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适当

严格了市场准入门槛，完善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后续管理和退

出机制。《办法》实施以后，会计师事务所新增数量明显减

缓，且新设事务所中，合伙制事务所比例增加。《注册会计

师注册办法》在实际应用中也对规范注册审批程序，提高工

作效率起到了良好的规范作用。

针对采用招标方式委托事务所工作中出现的只重价格不

重质量，借招标之名行指定之实等问题，先后赴上海、广东

和深圳等地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国资委、法院及部分企业

和事务所等开展了深入调研，制定了《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招标规范》，并已发布实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

务总局以及财政部行政政法司等部门在选聘社会中介机构提

供服务时，都采用了招标的方式，效果良好。

为规范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的管理，促进会计师

事务所增强职业责任风险意识，提高抵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

力，制定了《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规定

了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金计提比例，阐明了职业风险基金

与职业保险的替代关系，明确了职业风险基金的使用方式。

该办法的发布实施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二、加强沟通，努力优化行业执业环境

针对行业中存在的指定事务所审计、向事务所索要回

扣、干预注册会计师出具报告以及行政干预审计收费等问

题，积极与驻部监察局、监察部沟通，参与中纪委、监察部

关于清理规范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工作，反映行业

情况。

单独或会同财政部监督检查局、条法司、中注协等相继

与证监会、审计署、商务部、银监会等部门分别就会计师事

务所证券期货资格、对注册会计师监督检查、会计服务市场

开放、完善注册会计师管理法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沟通协

调，主动争取有关部门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理解和支持，避

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多头检查。

三、网络建设，提高行业监督服务效率

为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接受业内及社会公众监督，从

2005 年年底开始建设的会计行业管理系统，在完成了软件招

标谈判、设计开发、试点测试等一系列工作后已经正式上线

运行，逐步实现行业动态监管。

四、营造行业公平竞争环境

我国会计审计准则已与国际趋同，“双重审计”已无存

在必要，财政部大力推动废除相关规定。针对特定上市公司

的“双重审计”已经废除，正积极推动取消 B 股双重审计。

（财政部会计司供稿  杨国俊执笔）

国家预算会计管理工作

2006 年，国家预算会计管理工作积极配合财政管理改

革，逐步修订完善相关预算会计管理制度，深入开展政府会

计研究工作，加强账户管理和财政资金安全防范，夯实会计

基础工作，认真做好会计核算和决算编审工作，有效保证了

预算执行控制和决算信息质量。

一、修订完善预算会计制度体系

2006 年国家财政管理领域实施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农

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

多项改革。为满足这些改革对预算会计管理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及时研究出台了以下几项制度：

（一）制发了《财政部关于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财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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